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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学手段的模拟法庭，是以模拟法院案件庭审过程为

主要内容，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辩护

人、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按照法定程序，在模拟的庭审

环境下，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决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因为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也因

其以模拟案件审理过程为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巩固了

理论知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一、模拟法庭在法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1.模拟法庭有助于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法律思维方

式是指从法律的角度和逻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思维方式，它是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职业能力，是法律职业共

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思维方

式、思维视角、思维架构等方面。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

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思维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模拟法庭可以通过学生的参与，提供

其主动学习、思考的视角；可以通过真实的案例，唤醒、培养其社

会责任感；可以通过案件的审理、裁判锻炼其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有助于其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2.模拟法庭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法学教育具有二

重性，即传授法学理论知识和训练法律实务能力。正确处理两

者的关系，需要全面考量法学教育的层次、现时社会及其未来发

展对法学教育的需求、法学专业生源变化情况等诸多因素。囿

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学本科教育客观存在偏重理论知识传授、

忽视能力培养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教育与社会需

求的错位。法学本科学生的实践能力主要是指从事法律实务工

作的能力，如整理案件事实，运用法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适用

法律条文，处置法律事务的能力。“动手能力”与“动口能力”是人

们对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形象表述。模拟法庭通过学生亲自担

任各种工作，分析、处理案件，通过书写各类法律文书，参与各个

诉讼环节，既培养了其“动手”的能力，也锻炼了其“动脑”的能

力，可谓全面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模拟法庭实际教学运用中的瓶颈

自 14 世纪英国在法学教育中率先使用模拟法庭的方式，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东吴大学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开始尝试此种方

法，至今，该方式已经在我国各法学专业教育院系普遍运用。但

是，该教育方式在实际教学中并未凸显其优势，相反，逐渐成为

法学专业的经典表演作品，分析其原因，其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主要在于：

1.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目前很多学校的模拟法庭仍属于

非课程设置，模拟法庭的开展仍属于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主要

依靠学生的主动性组织和参与。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其

方式与目的都与专业教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最显著的区别是，

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通常以激发学生积极参与的兴趣为目的，

缺乏具体、明确的教学目标。而学生自身理论知识的局限和活

动目的的功利性使得活动的目的逐步从教学转变为表演。学生

通常会选择内容比较完整的案件审理材料作为模拟法庭的案

例，其中缺乏了独立思考的过程，对实体法理论学习并没有什么

促进作用。在模拟法庭的准备过程中，通常也是根据较为成熟

的剧本进行适当的删节、改变，以适应模拟法庭的时间要求和观

众观赏要求的需要，很少需要学生自己运用程序法的学习，设

计、安排庭审的过程。整个模拟法庭就像一出舞台剧，将一个案

件书面的庭审记录，以表演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表

演很难起到促进学习的作用。

2.缺乏专业教师的指导。非课程设置的模拟法庭以学生为

主导，基本属于学生“自娱自乐”的课外活动，主要依靠学生在课

余时间，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参与。只是在排练过程中邀请部

分老师进行阶段性的指导。而专业老师受到自身教学任务日常

工作的限制，很难有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指导中。因此，学生在案

例的选择上，通常会偏爱那些戏剧冲突比较集中的案件，以及那

些庭审过程较为简单，书面材料比较翔实，甚至连参与庭审人员

的语言动作都一应俱全的书面材料作为剧本。而因为模拟法庭

的准备过程多是表演性的，专业教师的指导空间也是极为有限

［摘要］模拟法庭作为法学专业教育中的一项实践课程，承担着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向实践转化的作用，作为培养学生法律思维

方式、提高职业能力的主要手段，一直是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在我国，开办法学专业的各个高校几乎都在专业教学中引入了这一

手段，也起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多数院校中的模拟法庭都还是非课程设置，教学效果很有限。文章将对充分发挥模拟法庭在

法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中重要作用的途径进行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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